
上訴案件編號﹕665/2012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主題﹕ 

親權 

 

 

裁判書內容摘要﹕ 

行使親權的內容及方式是以未成年人利益為唯一考慮。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民事上訴卷宗第 665/2012 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對其配偶 B，其身份資料亦載於卷宗，

提起訴訟，根據第 65/99/M 號法令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一十一條

及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分別請求法院禁止其配偶對兩人所生的未成

年兒子 C 行使親權，命令交出未成年兒子及就未成年兒子的行使親權

的方式作出規範。 

初級法院民事法庭受理案件後，主審法官初端駁回上述首兩個請

求，僅命令就未成年人的親權行使事宜繼續進行程序。 

經法定程序，當中包括未成年人父母均有出席的會議後，原審法

院法官就未成年人 C 的親權行使作出下列的判決： 

 

判決 

根據卷宗資料，本院查明對本案審判屬重要的如下事實： 

1. 未成年人 C 是聲請人 A 及被聲請人 B 之兒子，於 2008 年 2 月 11 日在澳門出生。 

2. 未成年人的父母於 2007 年 11 月 26 日在澳門登記結婚。 

3. 未成年人於 2009 年 11 月 9 日由母親陪同離開澳門，自該日起未成年人父母便

開始分開居住。 



4. 未成年人於 2011 年 5 月 3 日返回澳門，現於澳門與母親及外祖父母一同居住及

生活，生活及健康狀況穩定。 

5. 未成年人母親為中國內地居民及於上海工作，當其返回上海工作期間，會由未

成年人外祖父母輪流前來澳門協助照顧未成年人。 

6. 未成年人母親現於上海 XX 有限公司任職銷售經理，每月收入約人民幣 4,500

元；未成年人父親現於夜總會任職主任，每月收入約澳門幣 13,000 元。 

7. 在本訴訟待決期間，未成年人母親獨力承擔未成年人之扶養費用。 

基於男聲請人及女被聲請人在本次會議僅未能就探訪制度之具體細節達成協

議，從而法院需依職權訂立未成年人之親權制度內容，有關決定必須考慮未成年

人之整體利益。 

在此會議，男聲請人要求於每逢放假時可帶同未成年兒子回家居住，否則要求

未成年兒子由其照顧及與其一起居住。 

考慮現時未成年人即將入讀幼稚園，未成年人自父母分開居住以來均由女被聲

請人照顧，與女被聲請人建立良好及親密的關係，其起居飲食及作息已有固定模

式，且生活狀況穩定。雖然女被聲請人非為澳門居民，但在澳門可合法逗留且往

內地工作期間，亦能妥善安排照顧未成年人，沒有對未成年人之安全、健康及教

導出現疏忽照料之情況。本院理解男聲請人作為父親對未成年人之關懷及掛念，

且對承擔照顧未成年人之責任表現積極態度，而女被聲請人亦不應因與男聲請人

關係不和，而妄顧未成年人之利益，剝奪未成年人與父親相處之權利。但男聲請

人單純以個人休息時間角度考慮與未成年人的相處時間，在夫妻分開居住期間未

免不切實際。為免影响未成年人現時穩定之生活狀況，且父母之婚姻關係尚未解

除，同時參考檢察官之意見，本院現根據《民法典》第 1760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

以及第 65/99/M 號法令規範之《未成年人司法範圍內之教育制度暨社會保護制度》

第 123 條、118 條與 120 條的規定，訂定未成年人親權制度之具體內容如下： 

1. 未成年人 C 由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並交託由女被聲請人照顧及與其一起

居住； 

2. 男聲請人以銀行轉帳方式每月支付未成年人兒子之扶養費澳門幣貳仟圓

(MOP2,000.00)；並須於每月 10 號之前存入女被聲請人指定之銀行帳戶； 

3. 男聲請人在預先通知女被聲請人及在不影響未成年人休息及學習之情況

下，可探訪未成年兒子，而於週末、假日、公眾假期及長假期期間經雙方經

協商後未成年人可與男聲請人同住；及 

4. 父母任一方或其指定之人士在未得到對方書面同意之情況下，不能帶同未成

年兒子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去函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取消未成年人之出入境限制，及通知上述親權制

度涉及未成年人出入境方面之內容。 



 根據《法院訴訟費用法律制度》第 6 條第 1 款 a)項之規定，本案之利益值訂定

為 100UC。 

 訴訟費用由聲請人雙方平均分擔，司法費則減至 1/8(同一法律第 14 條第 1 款 l)

項及第 2 款)。 

 待裁判確定後，通知民事登記局。 

  著令登錄及作出通知。 

   

未成年人父親即本案聲請人 A 對上述判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

起上訴，其上訴理由結論如下： 

結論： 

I - 在本案中，將孩子交予上訴人照顧最為有利。 

II- 將一個需要在澳門長大的孩子，交由一個非本澳居民的母親照顧，而不交

予一個澳門永久性居民的父親照顧，這在任何層面來看都令人費解。 

III- 原審法院以女方的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既定事實來作為判案依據，上訴人認

為沒有理據。 

IV- 再者，說轉由男方照顧小孩會影響小孩的生活穩定，這說法不可能成立。 

V- 在男方照顧小孩明顯有利於由女方照顧小孩，以及不存在任何理據不應讓

男方照顧小孩之下，上級法院應廢止原審判決，訂定由男方上訴人照顧小

孩，並訂出女方探訪小孩的制度。 

  

         斯為法理  

就聲請人提起的上訴，檢察院及被聲請人均提交答覆，主張上訴

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隨後上訴連同卷宗上呈至本中級法院，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作出初

步審查和受理後，再經兩位助審法官檢閱，由評議會作出如下的裁判。 

二、理由說明 



從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陳述的理由所見，其認為原審法院單憑被

聲請人 B 不是澳門居民和在上海工作這一點，已不應把兒子的親權交

予 B 行使，而應由在澳門居住和有固定職業的上訴人行使，此外，亦

指出，原審法院更不應以「自父母分居以來均由女被聲請人照顧，與

女聲請人建立良好及親密的關係」為由，進而結論「為免影響未成年

人現時穩定之生活狀況」而把親權的行使交托予被聲請人 B，皆因此

穩定生活狀況乃為被聲請人 B 單方帶走兒子不法行為導致。另一方

面，亦主張未成年人在澳門生活，由聲請人本人，及其未成年人的祖

父母照顧對未成年人最為有利。 

毫無疑問地，兒童及未成年人的最佳成長方式是與父母親共同生

活。 

然而，基於多種原因，例如父母離異，兒童和未成年人不可能在

與父母親共同生活下成長。 

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七百六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倘父母雙方未

能就子女的親權行使方式達成協議，則由法院作出符合未成年子女利

益的裁判以決定之。 

原審法院定出由被聲請人 B 行使親權的條件如下： 

1. 未成年人 C 由父母雙方共同行使親權，並交託由女被聲請人照顧及與其一起

居住； 

2. 男聲請人以銀行轉帳方式每月支付未成年人兒子之扶養費澳門幣貳仟圓

(MOP2,000.00)；並須於每月 10 號之前存入女被聲請人指定之銀行帳戶； 

3. 男聲請人在預先通知女被聲請人及在不影響未成年人休息及學習之情況



下，可探訪未成年兒子，而於週末、假日、公眾假期及長假期期間經雙方經

協商後未成年人可與男聲請人同住；及 

4. 父母任一方或其指定之人士在未得到對方書面同意之情況下，不能帶同未成

年兒子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 

去函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取消未成年人之出入境限制，及通知上述親權制

度涉及未成年人出入境方面之內容。 

 根據《法院訴訟費用法律制度》第 6 條第 1 款 a)項之規定，本案之利益值訂定

為 100UC。 

 訴訟費用由聲請人雙方平均分擔，司法費則減至 1/8(同一法律第 14 條第 1 款 l)

項及第 2 款)。 

 待裁判確定後，通知民事登記局。 

著令登錄及作出通知。 

首先，本院必須在此強調，行使親權的內容及方式並非用以懲罰父

親或母親一方的手段，而是以未成年人利益為唯一考慮。 

因此，上訴人不應以其主張被聲請人先前的行為作為依據，以支持

向法院請求把兒子的親權交托予上訴人行使。 

反之，被聲請人先前決定把兒子帶離其與上訴人的共同居所後，仍

以積極的方式妥當地照顧未成年人的生活起居，和即使因工作未能親

身照顧，亦以負責任方式把兒子交托予父母暫時照顧。 

此外，根據由社會工作局製作的報告，負責編制的工作人員經親身

觀察未成年人後作出如下描述： 

「案主現時已滿三歲，樣子精靈可愛，個子與同齡孩子相若；他會說上海話及

普通話，但不懂廣東話。在與工作員會談時，案主表現活潑開朗，主動發問及與人

溝通。工作員在會談所觀察，案主與案母及案外祖父母相處輕鬆，相互間交流及接

觸協調且有默契。」 

 因此，本院亦認同原審法院觀點，未成年人繼續由母親及母親家人

照顧較能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 



 故原審法院所定出行使親權的方式及條件適合，未見有不當之虞，

應予維持。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民事及行政分庭評議會表決，裁定上訴理由

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 

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 

給予被上訴人 B 的代理律師的酬金定為澳門幣貳仟圓，由終審法

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依法作登記及通知。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蔡武彬 

趙約翰 


